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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有關資產價值相當可能是 200,000 元或以下，暫行
受託人便會向法院申請一項簡易程序令，而暫行受託

人會獲委任為受託人。屆時不會舉行債權人大會。(第
112A條) 

暫行受託人會接見破產人。如屬債權人的呈

請，暫行受託人向破產人提供有關表格，以便

他/她於 21天內遞交經宣誓的資產負債狀況說
明書。 

 
法院聆訊 

債權人的呈請 

ü 任何公司或人士被個人或公司拖欠 10,000
元或以上的款項，可提出破產呈請。    
(第 6條) 

ü 呈請人必須向破產管理署署長繳存 12,150
元的款項以支付其費用及開支。 (規則第 
52條)     

債務人的呈請 

ü 任何人士無能力償付其債項，不論數額多

少，均可提出破產呈請。 
ü 債務人必須把一份經宣誓的資產負債狀況說

明書連同呈請書一併遞交及向破產管理署署

長繳存 8,650 元的款項，以支付其費用及開
支。 (第 10條及規則第 52條) 

 

 
當法院作出破產令後，破產管理署署長成為破產

人財產的暫行受託人。 
(第 12條) 

 
暫行受託人接管破產人的財產及決定他／她

或須繳付的定期供款數額。 

如有關資產價值相當可能超過 200,000元，暫行受託
人便舉行債權人大會，考慮委任： 
(1) 一名受託人； (第 17A條)  
(2) 一個債權人委員會。(第 24條) 

受託人變現破產人的資產、在適用的情況下向他／她收取定期供款

及如有款項的話向債權人派發債款。(第 67條 ) 

 

破產人通常於作出破產令四年後獲解除破產。基於第 30A條
所列的理由，例如：沒有和受託人合作或沒有遞交他／她於

破產期間的收入及取得的資產的周年說明書，受託人或任何

債權人可反對破產人解除破產。 

註 1： 本圖引述的條款和規則指《破產條例》(第 6章)和《破產規則》的有關條款和規則。 
 
註 2： 有關的流程圖:  “破產案: 作為債權人的權利” 和 “破產案: 作為破產人的職責”。 
 
註 3： 破產管理署署長或其他合資格的人士均可擔任暫行受託人／受託人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(2007年 12月修訂) 

就債務人的呈請而言，有關資

產的價值相當可能不超過

200,000 元，作為暫行受託人
的破產管理署署長可委任任

何合資格的人士擔任暫行受

託人。(第 12(1A)條) 

如受託人認為再無可變現的資產及毋需作進一步調查，受託人便會

根據第 94條向法院申請免除其職務。 

破產人必須前往暫行受託人

的辦事處，安排把他／她的

資產 、簿冊及記錄移交暫行
受託人。 

 受託人把破產人的不當行動告知破產管理署署長，讓其考慮是否採
取檢控行動(第 43A、 129、 130、131、132、 133、 103 及 135
條等.)。(第 86A條)  


